
談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與
老
年
年
金
之
規
書
一

世
宣
、
斗
別
占
=
口

•• 

年
底
縣
市
長
選
舉
甫
經
落
幕
，
「
老
人
年
金
」
之
話
題
並
未
隨
選
舉
完
成
而
靜
止
，

反
而
有
愈
演
愈
烈
之
趨
勢
;
選
前
「
敬
老
年
金
」
成
為
各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之
政
見
焦
點
，

尤
其
是
民
進
黨
籍
縣
市
長
指
稱
除
去
享
有
軍
、
公
、
教
、
勞
、
農
保
退
休
倖
及
榮
民
退
撫

金
之
老
人
，
不
問
其
生
活
條
件
或
貧
富
，
一
律
發
給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每
人
每
月

五
干
元
之
說
帖
最
能
吸
引
老
人
;
姑
且
不
論
這
張
「
支
票
」
能
否
在
其
當
選
後
真
正
兌
現

，
此
一
「
人
人
有
獎
」
之
說
辭
似
有
相
當
說
服
力
，
頗
能
打
動
人
心
。
然
在
激
情
的
口
號

之
下
，
民
眾
也
許
會
問
天
下
真
的
有
「
白
吃
」
的
午
餐
嗎
?
其
實
，
社
會
福
利
絕
對
不
是

李
美
玉

便
宜
的
午
餐
，
更
遑
論
是
「
白
吃
」
的
午
餐
了
!
目
前
許
多
人
連
社
會
保
險
和
社
會
福
利

(
安
全
)
都
分
不
清
楚
，
只
想
到
福
利
的
好
處
，
很
少
深
入
考
慮
它
的
成
本
和
負
擔
問
題

，
承
諾
的
好
處
一
旦
變
調
，
將
來
就
很
難
規
畫
或
改
革
了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筆
者
不
揣
一
姐
隨

藉
此
篇
蝠
，
針
對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與
老
年
年
金
之
規
畫
提
出
說
明
，
期
使
大
家
對
社
會
福

利
有
更
深
入
的
關
切
與
思
考
。

貳
、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與
老
年
年
金
之
定
義
區

分.. 

目
前
政
府
保
障
老
人
經
濟
安
全
之
基
本
政
策
，
是
依
「
兼
顧
社
會
正
義
及
財
政
穩
定

」
原
則
下
積
極
推
動
，
並
採
取
生
活
津
貼
與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二
種
方
式
逐
步
規
畫
實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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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人
生
活
津
貼
係
屬
社
會
救
助
性
質
，
在
社
會
公
平
正
義
及
所
得
重
分
配
之
原
則
下
，
經

過
資
產
調
查
為
低
所
得
者
，
發
給
生
活
津
貼
，
以
加
強
低
所
得
老
人
經
濟
生
活
保
障
;
至

於
老
年
年
金
係
在
權
利
義
務
對
等
之
原
則
下
，
採
用
保
險
技
術
，
對
於
被
保
險
人
老
年
時

提
供
定
期
性
、
繼
續
性
的
一
種
長
期
保
險
給
付
，
以
保
障
本
人
及
其
家
屬
未
來
生
活
安
全

的
一
種
保
險
制
度
。
故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與
老
年
年
金
不
論
在
性
質
、
內
容
及
作
法
上
均
明

顯
不
同
。奎

、
有
關
開
辦
中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
.. 

連
院
長
於
本
(
八
十
一
一
)
年
元
月

本
省
為
落
實
推
動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，
奉
行
政
院

廿
四
日
任
台
灣
省
主
席
時
提
示
訂
頒
「
台
灣
省
中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實
施
要
點
」

，
自
八
十
三
年
度
(
八
十
三
年
七
月
一
日
)
起
針
對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設
籍
本
省
之
民
眾
，

無
扶
養
義
務
人
或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每
人
每
月
末
超
過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
標
準
一
點
五
倍
，
未
接
受
政
府
生
活
補
助
亦
未
經
收
容
安
置
者
，
每
人
每
月
給
予
新
台
幣

三
干
元
的
生
活
津
貼
。
這
是
政
府
繼
照
顧
弱
勢
族
群
發
放
「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醫
療
補

助
」
、
「
自
費
洗
腎
病
患
醫
療
補
助
」
等
福
利
措
施
之
後
又
一
項
新
的
創
舉
。
由
此
可
見

省
府
宋
主
席
到
任
後
，
即
心
心
念
念
為
全
省
省
民
同
胞
謀
取
最
大
福
祉
，
加
強
辦
理
各

項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積
極
照
顧
偏
遠
地
區
民
眾
及
弱
勢
團
體
;
對
於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之
落

實
推
展
，
更
是
不
遺
餘
力
。

實
施
之
後
，
有
鑒
於
本
(
八
十
三
)
年
度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發
放
對
象
及
金
額
仍
不
能

達
到
全
面
照
顧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之
生
活
，
省
府
乃
秉
持
宋
主
席
指
示
研
擬
放
寬
暨
提
高

金
額
草
案
，
提
報
中
央
並
獲
行
政
院
連
院
長
採
納
，
於
十
月
廿
一
日
在
行
政
院
院
會
中

宣
布
，
自
八
十
四
年
度
起
，
對
收
入
低
於
現
行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一
﹒
五
倍
的
六
十
五

歲
以
上
老
人
，
每
人
每
月
生
活
津
貼
，
由
現
行
的
三
干
元
增
加
為
六
干
元
;
男
外
，
對
於

收
入
在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一

-
E
倍
至
二
倍
間
的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，
發

給
每
人
每
月
三
千
元
的
生
活
津
貼
，
屆
時
受
惠
老
人
預
估
將
從
目
前
的
三
萬
多
人
增
至
二

十
二
萬
人
左
右
。
上
項
生
活
津
貼
的
計
算
標
準
'
省
府
是
以
「
最
低
工
資
」
為
參
考
水
平

，
其
實
質
意
義
乃
在
於
強
調
「
社
會
公
平
」
原
則
;
換
言
之
:
考
量
沒
有
工
作
收
入
者
所

領
取
之
救
助
金
額
，
永
遠
不
能
超
過
工
作
收
入
之
工
資
所
得
;
否
則
，
不
分
是
否
貧
困
孤

苦
一
律
發
放
等
額
津
貼
，
除
了
造
成
社
會
不
公
平
之
外
，
四
十
多
年
來
「
台
灣
經
驗
」
所

塑
造
積
極
、
奮
鬥
的
國
民
精
神
更
將
從
而
消
失
。
因
此
，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的
發
放
必
須
是

審
酌
政
府
財
政
能
力
，
量
力
而
為
，
其
對
象
應
以
急
需
照
顧
的
弱
勢
族
群
為
優
先
，
並
視

政
府
財
力
再
逐
步
擴
大
照
顧
的
對
象
和
補
助
額
度
;
亦
即
，
一
個
負
責
任
的
政
府
在
推
展

社
會
福
利
必
須
是
全
面
、
持
續
、
公
平
性
，
同
時
也
要
兼
顧
政
府
財
政
負
荷
與
全
國
人
民

合
理
的
賦
稅
負
擔
，
不
要
使
不
合
理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損
害
到
國
家
經
濟
的
發
展
與
我
圓
圓

有
勞
動
工
作
之
意
願
。

肆
、
有
關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之
規
畫

.. 

老
人
福
利
需
求
中
經
濟
生
活
之
保
障
最
屬
迫
切
，
依
據
統
計
得
知
全
世
界
已
有
一
百

三
十
五
個
家
提
供
老
年
給
付
措
施
，
並
大
多
數
皆
採
年
金
給
付
制
度
，
可
見
老
年
年
金
保

障
制
度
已
成
為
當
前
世
界
各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發
展
之
共
同
趨
勢
。
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是
建
立
在
年
輕
有
工
作
能
力
時
繳
交
保
費
，
俟
年
老
退
休
時
領

取
定
期
、
定
額
、
持
續
性
之
現
金
給
付
之
保
險
方
式
辦
理
;
目
前
已
由
內
政
部
「
國
民
年

金
制
度
研
議
小
組
」
規
畫
推
動
中
，
而
且
行
政
院
也
將
成
立
跨
部
會
的
小
組
進
行
規
畫
。

研
議
中
的
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」
基
本
模
式
有
全
體
參
加
基
礎
年
金
「
單
一
制
」

與
部
分
參
加
基
礎
年
金
「
分
立
制
」
二
種
構
想
，
所
謂
「
單
一
制
」
國
民
年
盒
，
係
指
所

有
國
民
皆
納
入
基
礎
年
金
對
象
，
而
後
再
依
其
所
屬
身
分
參
加
不
同
的
附
加
年
金
，
如
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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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者
年
金
、
公
務
員
年
金
、
農
民
年
金
等
，
等
於
一
個
人
有
二
份
年
金
保
險
;
至
於
「
分

立
制
」
國
民
年
金
，
以
受
雇
者
與
非
受
雇
者
身
分
進
行
區
分
，
其
中
非
受
雇
者
一
律
參
加

國
民
年
金
(
亦
即
基
礎
年
金
)
，
受
雇
者
則
不
參
加
國
民
年
金
，
各
自
加
入
所
屬
的
勞
動

者
年
金
、
農
民
年
金
及
公
務
員
年
金
等
，
一
個
人
參
加
一
份
年
金
保
險
。
前
二
者
係
屬
不

同
體
系
設
計
，
但
皆
以
基
礎
年
金
為
準
'
儘
適
用
對
象
不
同
，
在
給
付
條
件
、
給
付
標
準

、
投
保
金
額
及
給
付
方
式
上
完
全
相
同
。

規
畫
中
的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草
案
目
前
是
朝
「
基
礎
年
金
制
」
與
「
附
加
年
金
」
並
行

的
方
向
進
行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所
有
合
於
資
格
的
年
老
國
民
除
了
享
有
基
礎
年
金
之
外
，
還

將
按
各
職
業
類
群
及
薪
資
所
得
結
構
，
如
農
民
、
勞
工
、
公
務
員

...... 

等
給
予
不
同
附
加

年
金
。
此
項
年
金
制
度
含
有
儲
蓄

E
助
之
功
能
，
與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純
屬
社
會
救
助
性
質

，
只
對
所
得
在
一
定
程
度
以
下
，
由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免
費
提
供
發
放
有
所
不
同
，
卻
有
互

補
作
用
.
，
將
來
實
施
之
後
能
將
我
國
現
行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中
之
老
年
給
付
轉
換
為
年
金
方

式
辦
理
，
以
彌
補
一
次
退
休
金
給
付
之
缺
失
，
務
求
現
行
保
險
中
之
老
年
給
付
能
維
持
老

人
最
低
生
活
安
全
水
準
'
不
致
發
生
退
休
金
運
用
或
投
資
不
當
及
國
民
大
眾
平
均
餘
命
延

長
，
一
次
給
付
無
法
充
分
保
障
民
眾
晚
年
生
活
所
需
。
惟
在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尚
未
全

面
建
立
之
前
，
未
納
入
保
險
體
系
之
老
人
則
採
生
活
津
貼
方
式
補
強
其
經
濟
保
障
。
本
省

八
十
二
年
七
月

一
日
開
辦
之
中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發
放
措
施
即
為
補
強
措
施
之
一

，
期
在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末
實
施
之
前
保
障
老
人
之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。

伍
、
結
語
.. 
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保
護
人
民
對
抗
貧
窮
的
方
式
有
採
取
失
業
救
濟
，
低
收
入
者
生
活
補

助
、
老
人
年
金
、
醫
療
保
險.....
. 
等
措
施
，
其
所
需
之
資
金
係
建
構
於
國
家
的
稅
收
與
保

險
費
用
支
付
;
因
此
，
社
會
福
利
不
是
自
吃
的
午
餐
，
除
了
不
便
宜
之
外
，
同
時
因
為
具

有
「
易
放
難
收
」
的
特
質
，
一
旦
實
施
之
後
，
造
成
許
多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走
上

一
條
「
不

歸
路
」
。
例
如
:
美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是
為
保
障
老
有
所
養
而
設
立
，
曾
為
世
人
稱
道
，

但
由
於
制
度
不
完
善
，
經
常
被
人
濫
用
，
增
加
社
會
負
擔
;
再
加
上
政
治
人
物
為
了
選
票

不
敢
增
稅
，
如
此
一
來
政
府
稅
收
少
而
支
出
多
，
負
債
成
為
必
然
，
所
以
說
美
國
是
世
上

最
有
錢
的
國
家
，
也
是
世
上
最
窮
的
政
府
(
負
債
最
多
)
。

再
言
目
前
民
進
黨
於
選
舉
前
政
見
所
提
發
放
之
敬
老
年
金
或
敬
老
津
貼
，
一
律
齊
頭

式
發
放
三
千
、
五
千
或
六
千
元
不
等
之
事
實
一
旦
造
成
，
除
顯
然
違
背
政
府
在
推
行
前
述
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之
意
旨
與
方
針
之
外
，
亦
將
使
民
眾
對
政
府
有
雙
頭
馬
車
的
老
人
福
利
政

策
分
歧
現
象
產
生
質
疑
，
同
時
對
政
府
所
宣
示
的
現
定
政
策
失
卻
信
心
。
更
何
況
如
果
沒

有
付
出
而
能
享
受
所
謂
的
「
年
金
」
福
利
觀
念
形
成
兌
現
，
將
來
政
府
實
施
老
年
年
金
保

險
制
度
時
如
何
對
那
些
付
費
才
領
年
金
之
老
人
有
所
交
待
?
或
如
何
再
來
進
行
改
革
?
種

種
所
可
能
引
發
的
爭
議
後
果
，
是
除
了
財
政
困
窘
之
外
真
正
難
以
面
對
解
決
的
問
題
。
是

故
，
免
付
費
齊
頭
式
的
「
敬
老
年
金
(
津
貼
)
」
發
放
，
看
似
合
理
，
其
實
隱
藏
許
多
不

盡
合
理
的
情
事
與
危
機
，
除
無
法
維
持
社
會
正
義
、
公
平
、
合
理
之
原
則
外
，
亦
不
利
於

整
個
企
業
經
濟
之
發
展
，
此
種
「
幅
利
國
」
之
實
施
可
能
種
下
「
懶
人
國
」
的
誘
因
種
子

總
之
，
社
會
-
福
利
應
是
一
種
階
段
性
及
理
性
的
完
善
規
畫
作
業
，
必
須
先
評
估
對
總

體
經
濟
的
影
響
，
再
就
全
體
國
民
之
生
涯
歷
程
來
擬
訂
政
策
;
目
前
有
許
多
先
進
國
家
在

考
慮
放
棄
年
金
，
認
為
應
強
調
家
庭
及
非
政
府
的
角
色
，
不
要
使
過
度
的
社
會
福
利
禍
延

子
孫
之
時
，

而
我
們
卻
過
分
強
調
政
府
在
辦
理
社
會
福
利
供
應
角
色
的
觀
念
是
值
得
你
我

來
共
同
省
思
探
討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老
人
福
利
股
股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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